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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方达（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方达（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

简称“中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根据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担任发行人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法律意见书》”）及《上海市方达（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

报告》”）。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5 年 11 月 4 日出具《关于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020055 号）（以下简称“审

核问询函”），本所已于 2025 年 11 月 19 日就审核问询函所涉需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的事项出具《上海市方达（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本所现根据审核问询函所涉

需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事项的更新情况出具《上海市方达（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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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相关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已作

定义的词语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被使用时具有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中已定义的相同词语相同的含义。 

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适用的中国境内法律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

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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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75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新一

代智能调度系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数智指挥系统升级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项目二）和调度指挥系统智能化核心技术研究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三）。 

项目一依托公司现有指挥调度通信系统应用基础，迭代现有产品、开发新产品并

拓展铁路、石油石化等新应用领域，为公司开辟新的盈利增长点，预计运营期年均营

业收入 42684.57 万元，年均净利润 6146.21 万元。项目二拟开发和生产的两大核心产

品分别为数智机场系统和智能信息指挥通信系统，预计运营期年均营业收入 30174.29

万元，年均净利润 5421.12 万元。项目三重点搭建人工智能行业创新实验室、通信研究

实验室和媒体研究实验室，提升产品的智能化、安全性和用户体验。该项目不直接产

生经济效益。 

项目一及项目二将新建研发、生产、办公及配套场地，项目三新建研发场地、搭

建专业实验室。根据项目投资构成，本次拟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27852 万元用于建筑工

程费，21999.96 万元用于设备购置费，12705.21 万元用于研发费用。截至募集说明书

出具日，发行人尚未取得募投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6）募投项目用地的计划、取得土地的具体安排、进度，

是否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6）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募投项目用地的计划、取得土地的具体安排、进度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确认，本次发行募投项目选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云信路以

东、云埔三路以北地块（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用地”），项目一、项目二、项目三均在

该等用地上建设及运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尚未取得该地块的土地

使用权证书；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募投用地计划、取得土地的具体安排、进度等情况如

下： 

1) 2025 年 8 月，发行人已支付募投项目用地竞买保证金 3,308,000 元； 

2) 2025 年 8 月 25 日，发行人收到由广州交易集团（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

具的《成交确认书》，确认发行人已通过招拍挂方式以总价 1,654 万元竞拍取得了位于

广州市黄埔区云信路以东、云埔三路以北（宗地编号为：YPG-E-10）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土地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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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5 年 9 月 8 日，发行人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约定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 YPG-E-10，

出让宗地坐落于黄埔区云信路以东、云埔三路以北，出让宗地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广

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同意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发行人； 

4) 截至 2025 年 9 月 22 日，发行人已就募投项目用地支付全部土地出让金； 

5) 截至 2025 年 11 月 5 日，发行人已就受让募投项目用地缴纳相关印花税及契税； 

6) 根据发行人与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贸易中心于 2025年 12月 8日签署的《国

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受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委托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将宗地编号 YPG-E-10 地块实际交付给发行人，发行

人同意接受； 

7)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正在申请办理土地

使用权证书，发行人预计取得上述土地的权属证书不存在障碍。 

二、是否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 

2024 年 4 月 24 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关于核发广州市黄埔区 

YPG-E-10 地块规划条件的函》（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24]4925 号）（以下简称“《规

划条件的函》”），载明 YPG-E-10 地块位于黄埔区云信路以东、云埔三路以北，总用

地性质（含兼容性）为一类工业用地（M1）。《出让合同》约定，YPG-E-10 地块用于

工业项目建设，发行人应按照《规划条件的函》的要求开发建设该地块。 

2025 年 9 月 3 日，发行人与广州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签署了《广州市黄埔区广

州开发区关于于 YPG-E-10 地块项目用地的投入产出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

议》”），约定发行人于 YPG-E-10 地块的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建设智能指挥调度产业园、

开展指挥调度通信产品的生产和检测，准入产业类型为“通信行业”。 

根据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将积极办理土地权属证书，并严格按照相关土地政策及城

市规划开展用地活动，确保符合相关土地政策及城市规划。 

根据《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广

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募集说明书》及发行人的确认，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所规定的限制类及淘汰类产业，募投项目用地不涉及

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

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限制类或禁止类的用地类别，符合《规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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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函》《出让合同》《监管协议》规定或约定的用地性质、建设内容及准入产业类型

等要求，因此，募投项目用地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广州交易集团（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的《成交确认书》、

发行人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署的《出让合同》、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

的《规划条件的函》、发行人与广州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签署的《监管协议》、发行

人与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贸易中心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 

（2）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支付募投项目用地竞买保证金及土地出让金的凭证及缴

纳印花税及契税的完税证明； 

（3）取得并查阅了《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及《募集说明书》； 

（4）检索并查阅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自然资源要素支撑

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 年本）》等相关中国境内法律的规定； 

（5） 取得发行人就上述事项出具的书面说明。 

2. 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已就取得募投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履

行完毕招拍挂程序以及完成支付全部土地出让金、缴纳完毕相关印花税及契税，发行人

已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署了《出让合同》并已完成募投项目用地相关交地手续，

发行人正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并预计取得上述土地的权属证书不存在障碍； 

（2）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

所规定的限制类及淘汰类产业，募投项目用地不涉及《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

展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限制类或禁止类的用地类别，符合《规划条件的函》《出

让合同》《监管协议》规定或约定的用地性质、建设内容及准入产业类型等要求，因此，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用地符合相关土地政策及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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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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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方达（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 

（公章）                                     季  诺 律师         

 

上海市方达（南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 

（公章）                                     王  峰 律师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张焕彦 律师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杨  涵 律师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李  倩 律师  

 

  年    月    日 

 

 


